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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土地管理办法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5-9-6 15:02:14 

(1995年7月24日国家土地管理局  国家环境保护局以［1995］国土［法］字第117号发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自然保护区土地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依法划定的自然保护区内及其外围保护地带的土地管理。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自然保护区的土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自然保护区实施

综合管理。   

    第四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危害、破坏自然保护区的土地。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自然保护区土地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自然保护区土地管理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五条  对保护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土地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第二章  地  籍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自然保护区土地资源的数量、质量、类型、分布利用和土

地权属状况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登记，建立地籍档案制度，并将有关资料抄送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七条  自然保护区内的土地，依法属于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   

    自然保护区内的国有土地使用者和集体土地所有者，应当依照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

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土地证书。依法确定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因自然保护区的划定而改变。   

    依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必须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

续，更换土地证书。   

    第八条  自然保护区内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依照《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  规  划   

    第九条  自然保护区及其依法划定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土地利用规划，应当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导下，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

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的编制和同级人民政府对自然保护区规划

的审查工作。   

    第十一条  自然保护区及其外围保护地带的土地利用规划应当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  

    第四章  保  护   

    第十二条  新建、扩建自然保护区或者划定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需要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或者划拨国有土地的，

依照《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和界线由批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人民政府确定，并标明区界，予以公告。   

    第十四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按照批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人民政府划定的自然保护区范围和界线，设置界标。   

    因自然保护区范围和界线不清而发生的争议，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提出

意见，报批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人民政府决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的界标。   

    第十五条  自然保护区内土地的使用，不得违反有关环境和资源保护法律的规定。   

    依法使用自然保护区内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登记和土地证书规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并严格遵守有关法律的

规定。改变用途时，需事先征求环境保护及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审查，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在自然保护区内依法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扩大土地使用面积；因特殊情况确需扩大土地使用面

积，而且不致危害自然保护区内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及其保护对象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出，经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同

意，并通过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后，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及其外围保护地带建立污染、破坏或者危害自然保护区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设施。对此类

设施用地，土地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用地手续。建立其他设施，其污染排放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已经建立的设

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依法限期治理或者搬迁。   

    第十八条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开垦、开矿、采石、挖砂等活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自然保护区所划定的区域开展旅游，应维持原地貌和景观不受破坏和污染。   

    在自然保护区外围保护地带，当地群众可以照常生产、生活，但是不得进行危害自然保护区功能的活动。   

    自然保护区内的土地受到破坏并能够复垦恢复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负责复垦，恢复利用。   

    第十九条  因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其他特别需要在自然保护区内及外围保护地带修筑有关建设项目时，必须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并按照有关法规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用地，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

理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不得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建设任何生产设施。   

    第二十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自然保护区内的土地。   

    自然保护区的土地受到破坏、侵占、买卖或者非法转让时，土地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有权制止，由土

地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辖区内自然保护区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应当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破坏、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自然保护区内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

地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自然保护区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罚款，并责令其改正。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施工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依照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罚；未经批准，建设项目非法占有土地的或者未按批准用途、要求使用土地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移动或者破坏自然保护区界标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并

可依法处以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触犯治安管理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

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土地管理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

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   

    第二十九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

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

体的实施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家环境保护局1989年8月10日发布的《关于加强自然保护区

土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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